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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站籌設興建及營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航空站籌設可行

性研究計畫書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設立計畫。 

二、營運可行性分析。 

三、航空運量初步分析

及預測。 

四、飛航服務分析。 

五、禁限建範圍分析。 

六、地理環境影響分析。 

七、土地取得及使用可

行性分析。 

八、工程可行性分析。 

九、建設成本分析。 

十、經濟及財務可行性

分析。 

十一、聯外運輸可及性。 

十二、地方配合程度。 

十三、發展潛力分析。 

第五條 航空站籌設可行

性研究計畫書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設立計畫。 

二、營運可行性分析。 

三、航空運量初步分析

及預測。 

四、飛航服務分析。 

五、禁限建範圍分析。 

六、地理環境影響分析。 

七、土地取得可行性分

析。 

八、工程可行性分析。 

九、建設成本分析。 

十、經濟及財務可行性

分析。 

十一、聯外運輸可及性。 

十二、地方配合程度。 

十三、發展潛力分析。 

為新建航空站之土地，除

以取得所有權外，亦可採

租用、出具同意使用證

明，或設定地上權等方式

取得土地使用權，而所取

得土地仍應確認該筆土地

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使用

項目已允許設置航空站，

或需辦理變更都市計畫或

區域計畫，爰修正第七款。 

第八條 申請人應自興建

規劃書核准之日起二年

內，檢附下列文件申請

民航局會同有關機關會

勘合格，核轉交通部核

准後，始得辦理興建： 

一、經核准之航空站籌

設可行性研究計畫

書及興建規劃書。 

二、施工計畫：應包括

工程設計圖說、聯

外道路系統配置計

畫、交通維持計

畫、安全維護計

畫、開工及竣工年

月。 

三、土地清冊、所有權

證明、租用或同意

使用之證明文件及

地籍資料。 

第八條 申請人應自興建

規劃書核准之日起二年

內，檢附下列文件申請

民航局會同有關機關會

勘合格，核轉交通部核

准後，始得辦理興建： 

一、經核准之航空站籌

設可行性研究計畫

書及興建規劃書。 

二、施工計畫：應包括

工程設計圖說與聯

外道路系統配置計

畫、安全維護計

畫、開工及竣工年

月。 

三、土地所有權證明、

租用或同意使用之

證明文件及地籍資

料。 

四、查詢符合都市計畫

一、為降低對周邊地區之

交通衝擊，並因應各

縣市現行做法均要求

提報交通維持計畫，

爰修正第一項第二

款。 

二、為利審核時確認土地

為合法使用，爰修正

第一項第三款，新增

申請人應檢附土地清

冊。 

三、申請人應檢附符合土

地使用管制之證明文

件，或於都市地區尚

得由當地都市計畫主

管機關出具無妨礙都

市計畫之證明文件，

避免有違反土地使用

管制之情事；另因文

件來源非僅得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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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符合都市計畫或區

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或當地都市計

畫主管機關出具無

妨礙都市計畫證明

文件、禁限建查詢

證明與禁限建範圍

界樁設立及禁限建

樁位圖。 

五、財源籌措計畫。 

六、航空站之設立計畫

及營運計畫。 

申請人未於期限內

申請興建者，由民航局

報請交通部廢止其籌設

許可。但申請人得敘明

理由申請民航局核轉交

通部核准延展；核准延

展期限不得逾二年，並

以一次為限。 

或區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之證明文

件、禁限建查詢證

明與禁限建範圍界

樁設立及禁限建樁

位圖。 

五、財源籌措計畫。 

六、航空站之設立計畫

及營運計畫。 

申請人未於期限內

申請興建者，由民航局

報請交通部廢止其籌設

許可。但申請人得敘明

理由申請民航局核轉交

通部核准延展；核准延

展期限不得逾二年，並

以一次為限。 

取得，爰修正第一項

第四款。 

第十條 申請人於興建完

成後，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式二份，申請民航局

會同有關機關會勘合

格，報請交通部核准，

並由民航局核發航空站

營運許可證(附件二)

後，始得營運： 

一、營運管理手冊。 

二、供航空器起飛、降

落及地面活動區域

之設施及作業之空

側認證文件。 

三、航空站內建築物，

應檢附建築主管機

關核准使用或消防

主管機關竣工查驗

合格之相關證明文

件。 

四、直轄市、縣(市)政

府禁限建樁位公告

函。 

五、航空站投保責任保

險證明文件。 

第十條 申請人於興建完

成後，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式二份，申請民航局

會同有關機關會勘合

格，報請交通部核准，

並由民航局核發航空站

營運許可證(附件二)

後，始得營運： 

一、營運管理手冊。 

二、供航空器起飛、降

落及地面活動區域

之設施及作業之空

側認證文件。 

三、供旅客、貨物進出

或航空器維修之建

築物，應檢附建築

主管機關核准使用

之相關證明文件。 

四、直轄市、縣(市)政

府禁限建樁位公告

函。 

五、航空站投保責任保

險證明文件。 

六、屬公司組織者，另

一、考量未來新設航空站

除建築物應取得建築

主管機關之使用證明

外，航空站內其餘各

類型建築物之核准使

用亦應完備，另考量

航空站內特種建築物

之使用與公共安全，

爰修正第一項第三款

有關建築物之類型及

其核准使用或相關證

明文件。 

二、配合民用航空法第三

十七條修正，將噪音

防制費修正為噪音補

償金，另有關回饋金

已交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回饋作業，

爰刪除回饋金相關規

定，並將現行條文第

二項內容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十一條第一項

第十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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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屬公司組織者，另

應檢附董事、監察

人名冊、代表人或

經理人名冊、公司

章程及股東名簿。 

應檢附董事、監察

人名冊、代表人或

經理人名冊、公司

章程及股東名簿。 

噪音防制費、回饋

金之分配及使用計畫、

航空站收費費率，由航

空站經營人擬訂，報請

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核

定；變更時，亦同。 

第十一條 營運管理手冊

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航空站基本資料。 

二、航空站地理位置圖。 

三、航空站空側手冊。 

四、航空站場站設施配

置圖。 

五、消防安全設施配置

圖。 

六、配合海關、移民、

檢疫及安檢等機關

之作業程序。 

七、航空站四周噪音敏

感地區資料。 

八、航空站自我督察計

畫。 

九、航空站投保責任保

險證明文件。 

十、航空站安全維護計

畫。 

十一、航空站緊急應變

計畫。 

十二、航空站收費費率。 

十三、非屬國營航空站

者，應檢附噪音補

償金之經費分配及

使用計畫。 

十四、其他有關營運管

理及安全事項。 

前項手冊內容變更

時，航空站經營人應報

請民航局備查。 

第十一條 營運管理手冊

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航空站基本資料。 

二、航空站地理位置圖。 

三、航空站場站設施配

置圖。 

四、助航設備配置圖。 

五、消防安全設施配置

圖。 

六、配合海關、移民、

檢疫及安檢等機關

之作業程序。 

七、航空站旅客名單與

貨物艙單登錄及查

核作業程序。 

八、航務作業手冊。 

九、航空站飛航及場面

設施保養維護作業

程序。 

十、航空站跑道、滑行

道與停機坪特性、

地面活動導引、管

制系統與標線、指

示牌及地面燈光系

統。 

十一、航空站防止動物

或其他影響飛安地

安物體侵入之設施

或措施。 

十二、航空站四周可能

影響飛安之障礙物

或噪音敏感地區等

資料。 

十三、航空站自我督察

一、第一項所規範之營運

管理手冊應包括事

項，部分內容與現行

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

業認證辦法第二條第

二項所規範之航空站

手冊相同，爰刪除現

行條文第一項第四款

及第八款至第十一

款、第十二款部分內

容；另考量航空站經

營人應掌握空、陸側

各項設施之作業與程

序，新增第三款航空

站空側手冊。 

二、考量目前各航空站於

實務上未向航空公司

收取旅客名單與貨物

艙單進行登錄與查核

之作業，且營運上亦

無需求，爰配合實務

作業，刪除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七款內容。 

三、第一項增列第十二

款，明定營運管理手

冊應包含航空站收費

費率。 

四、現行條文第十條第二

項內容調整移列至本

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

定，並因應民用航空

法第三十七條修正，

將噪音防制費修正為

噪音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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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十四、航空站投保責任

保險證明文件。 

十五、航空站安全維護

計畫。 

十六、航空站緊急應變

計畫。 

十七、其他有關營運管

理及安全事項。 

前項手冊內容變更

時，航空站經營人應報

請民航局備查。 

第十四條 (刪除) 第十四條 航空站經營人

將航空站土地房屋出租

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他人

使用者，應於每年三月

前將前一年度契約清冊

報請民航局備查。 

一、本條刪除。 

二、民航局所屬航空站之

土地房屋契約清冊管

理係依據民用航空局

航空站建築物及土地

使用管理規定辦理；

另桃園國際機場股份

有限公司及民營航空

站之土地房屋契約係

為其自主營運管理事

項，爰刪除本條。 

第十四條之一 民營航空

站經營人應於每屆年度

終了後六個月內，將下

列表報檢送民航局備

查： 

一、營運表報。 

二、財務表報。 

三、股本百分之三以上

股票持有者。 

 ㄧ、本條新增。 

二、考量民營航空站經營

人係對公眾提供運輸

服務，其財務狀況將

影響航空站之經營管

理情形，爰新增民營

航空站經營人應將其

與營運及財務相關之

表報按期檢送民航局

之規定納入規範。 

第十五條 航空站轉讓時 

，新經營人應檢附下列

文件一式二份，申請民

航局會同有關機關會勘

合格，報請交通部核

准，並由民航局發給航

空站營運許可證，始得

營運： 

一、原航空站經營人轉

讓同意書。 

二、營運管理手冊。 

第十五條 航空站轉讓時 

，新經營人應檢附下列

文件一式二份，申請民

航局會同有關機關會勘

合格，報請交通部核

准，並由民航局發給航

空站營運許可證，始得

營運： 

一、原航空站經營人轉

讓同意書。 

二、營運管理手冊。 

配合第十條第三款修正第

一項第四款有關航空站轉

讓時應檢附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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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航空器起飛、降

落及地面活動區域

之設施及作業之空

側認證證書。 

四、航空站內建築物，

應檢附建築主管機

關核准使用或消防

主管機關竣工查驗

合格之相關證明文

件。 

五、直轄市、縣(市)政

府禁限建樁位公告

函。 

六、航空站投保責任保

險證明文件。 

七、屬公司組織者，應

檢附董事、監察人

名冊、代表人或經

理人名冊、公司章

程及股東名簿。 

航空站轉讓時，由

民航局報經交通部核准

後廢止原營運許可。 

三、供航空器起飛、降

落及地面活動區域

之設施及作業之空

側認證證書。 

四、供旅客、貨物進出

或航空器維修之建

築物，應檢附建築

主管機關核准使用

之相關證明文件。 

五、直轄市、縣(市)政

府禁限建樁位公告

函。 

六、航空站投保責任保

險證明文件。 

七、屬公司組織者，應

檢附董事、監察人

名冊、代表人或經

理人名冊、公司章

程及股東名簿。 

航空站轉讓時，由

民航局報經交通部核准

後廢止原營運許可。 

第十九條 航空站經營人

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航空站之規劃、建

設及經營管理事

項。 

二、航空站相關事業在

航空站用地內之投

資審核、營運輔導

及服務事項。 

三、航空站土地、場站

設施及裝備之管理

與維護事項。 

四、禁限建範圍內建築

物及其他障礙物之

檢測及違規查報事

項。 

五、與飛航服務單位訂

定協議書。 

六、地面燈光系統、指

示牌及相關供電系

統之維護。 

第十九條 航空站經營人

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航空站之規劃、建

設及經營管理事

項。 

二、航空站相關事業在

航空站用地內之投

資審核、營運輔導

及服務事項。 

三、航空站土地、場站

設施及裝備之管理

與維護事項。 

四、禁限建範圍內建築

物及其他障礙物之

查報事項。 

五、與飛航服務單位訂

定協議書。 

六、地面燈光系統、指

示牌及相關供電系

統之維護。 

七、航空人員與航空器

一、航空站經營人應主動

檢測禁限建公告範圍

內之障礙物，並將違

反事實查明通報主管

機關，爰修正第四款

內容，以資適用。 

二、為明確定義航空站對

於非運作中之航空

器，在航空站內供航

空器起飛、降落及地

面活動區域所發生之

地面安全事件，應負

有通報、調查及處理

之責，將現行條文第

七款之地面勤務安全

與意外事件查報事項

移列之第八款，其餘

款次向後移列。 

三、因應民用航空法第三

十七條修正，將噪音

防制費修正為噪音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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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航空人員與航空器

離、到場管理。 

八、地面安全事件通

報、調查及處理事

項。 

九、航空站災害、飛航

安全相關事件之預

防、搶救及緊急救

護事項。 

十、航空站動態監控及

異常事件之處理事

項。 

十一、環境影響評估、

噪音補償金及航空

站收費費率之相關

事宜。 

十二、航空站四周一定

距離範圍內飛鴿及

施放有礙飛航安全

物體之查報事項。 

十三、其他依本法及相

關子法規定航空

站、航空站經營人

應辦理之事項。 

離、到場管理及地

面勤務安全與意外

事件查報事項。 

八、航空站災害、飛航

安全相關事件之預

防、搶救及緊急救

護事項。 

九、航空站動態監控及

異常事件之處理事

項。 

十、環境影響評估、噪

音防制、回饋金及

航空站收費費率之

相關事宜。 

十一、航空站四周一定

距離範圍內之飛鴿

查報事項。 

十二、其他依本法及相

關子法規定航空

站、航空站經營人

應辦理之事項。 

償金，另有關回饋金

已交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回饋作業之

規定，已於民用航空

法第三十七條第四項

規範，爰予刪除。 

四、依民用航空法第三十

四條第五項規定，將

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

體之查報納入第十二

款航空站經營人應辦

事項。 

第二十條之一  航空站經

營人應建立並實施安全

管理系統。 

前項之安全管理系

統應清楚界定航空站經

營人各層級組織所應負

之安全責任，包括管理

階層所應負之直接安全

責任。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國際民航公約第

十九號附約，明訂航

空站經營人應建立並

實施安全管理系統。 

 


